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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受理号

（账户变更）

温馨提示：为了保障您的利益，如您的保单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已发生变化，请同时填写《基本信息类变更申请书》办理变更。

保单号码： 投保人：
服务人员
代码：

服务人员
姓名：

服务人员
联络电话：

请在下列适当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，并在该栏详细填写变更内容。如需详述，请于其它栏填写。

适用于投资连结产品

□ 1 额外投资

（各账户比例之和为 100%）

申请金额：人民币（小写） 元

投资账户名称 投资比例（%）

□ 2 投资账户选择

（该账户选择适用于以后各期

保费的分配比例。各投资账户

比例应为 5%的整数倍且总和

应为 100%）

投资账户名称 期缴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（%）

□ 3 投资账户转换

（转入各账户比例之和应为

100%）

转 出 转 入

投资账户名称 比例（%） 投资账户名称 比例（%）

□ 4 部分提取 投资账户名称 提取比例（%） 投资账户名称 提取比例（%）

适用于万能产品

□ 5 额外投资 申请金额：人民币（小写） 元

□ 6 部分提取 提取金额：人民币（小写） 元

□ 7 其它 请详述：

收/退费转账事项：本次申请涉及收取之费用或退还之款项，本公司将从续期账户中划扣或支付至该账户，如账户所有人为被保险人，则被

保险人须在本申请书上同时签名。其他情况请相应的权益人提供《中信保诚人寿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》授权账号。

投保人有效身份证件信息
证件类型：□身份证 □军人证 □护照 □回乡证 □其他

证件有效期： 至 证件号码：

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件信息

（缴款人为被保险人时填写）

证件类型：□身份证 □军人证 □护照 □回乡证 □其他

证件有效期： 至 证件号码：

投保人/缴款人声明：1.本人用于额外投资的资金均来源于本人的合法收入。

2.保单存在投资待交易情况时，本人同意按该交易完成后下一计价日的价格交易本次申请。

委托代办

本人委托 先生/女士（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移动电话 ）代

为办理上述保险合同变更事项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。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。

代办人是投保人的：□销售/服务人员 □父母 □配偶 □子女 □其他

投保人签名： 被保险人/监护人签名：

代办人签名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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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须知：

1. 本申请书须用黑色或深蓝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填写。投保人/被保险人务必亲自签名，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

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须由其法定或指定监护人代签。

2. 对于投资连结产品的投资账户变更申请， 应在每个计价日前两个工作日提交，并经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批准，否则不保证按该计价日价格交易。

3. 从 2007 年 5 月 18 日起，本公司对投资连结产品原投资账户的名称做了更改，本次更改仅为账户名称的变更并

不涉及保险产品条款中投资组合及比例的变更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原投资账户名称 更改后投资账户名称

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

债券投资账户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

增值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

基金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

4. 额外投资手续费按保险合同规定收取。本公司有权限制每年投入次数及最高金额。

5. 本次变更如涉及保单账户值、现金价值、退保费用（含部分提取费用、未满期保险费、手续费）、利息（指复效、

借款、领取红利或生存保险金应计利息）的结算，均四舍五入精确至分位。

各项变更申请须随附资料

申请项目
保险合同变更

申请书
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 其它资料

额外投资 √ √

如缴款人非投保人，需同时提交缴款人的身份证明文

件复印件。投资金额达到规定额度时，还须提供《高

额保险/保费财务状况告知书》

投资账户选择 √ √（代办）

投资账户转换 √ √（代办）

部分提取 √ √（代办）

注：若上表有注明“（代办）”，则代表该项文件为委托他人（包括销售人员）代办时要求提供。若为委托我司销售人

员以外的其他人办理保全业务的，办理各项业务还须同时提供委托人与代办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
